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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汇添富北交所创新精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

业绩比较基准并修改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公告 

 

为更好地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以更科学、合理的业绩比较基准评价

本基金的业绩表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

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汇添富北交所创新精选两年定期

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经与基金托管人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自 2025 年 1 月 2 日起，汇添富北交所

创新精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变更业绩比

较基准，并相应修订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相关条款。现将具体事

宜公告如下：  

 

一、业绩比较基准的变更 

本基金原约定的业绩比较基准“中证 1000 指数收益率×60% +恒生指数收益

率（使用估值汇率折算）×10% +中债综合指数收益率×30%”，现拟变更为“北

证 50 成份指数收益率×80%+中证港股通综合指数收益率×5%+中债总指数收益

率×15%”。 

 

二、基金合同的修订 

本次主要对《基金合同》“第十二部分 基金的投资”章节中“五、业绩比

较基准”的内容进行修订，原表述为： 

“五、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 1000指数收益率×60% + 恒生指数收益率（使用估值汇率折算）×10%+ 

中债综合指数收益率×30% 

其中，中证 1000 指数是由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编制，选取的是中证 800 指数

样本股以外的规模偏小且流动性好的 1000 只股票组成，综合反映中国 A 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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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批小市值公司的股票价格表现；恒生指数是由恒生指数服务有限公司编制，

以香港股票市场中的 50 家上市公司股票为成份股样本，以其发行量为权数的加

权平均股价指数，是反映香港股市价幅趋势最有影响的一种股价指数；作为中国

全市场债券指数，中债综合指数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并在中

国债券网公开发布，指数样本具有广泛的市场代表性，能较好地反映债券市场的

整体收益，是目前市场上具有较强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基准指数之一。” 

现调整为： 

“五、业绩比较基准 

北证 50 成份指数收益率×80%+中证港股通综合指数收益率×5%+中债总指

数收益率×15% 

其中，北证 50 成份指数由北交所规模大、流动性好的最具市场代表性的 50

只上市公司证券组成，以综合反映市场整体表现；中证港股通综合指数选取符合

港股通资格的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样本，反映港股通范围内上市公司的整体表现；

中债总指数是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综合性指数之一，能较好

地反映债券市场的总体走势。” 

 

三、重要提示 

1、本基金因变更业绩比较基准而对《基金合同》作出的修订对基金份额持

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结合基金合同的约定，可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

人协商一致后修改，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此次修订已经履行了规定的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 

2、根据《基金合同》修订内容，本基金管理人将同时对本基金的招募说明

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更新，上述修订内容自 2025 年 1 月 2

日起生效。 

3、本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上

述相关内容。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公司网站(www.99fund.com)查阅修订后的《基

金合同》全文或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888-9918）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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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12月 31日 

 


